第二十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觀光休閒盃運動競賽排球分則

第一條 比賽時間：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三十日（星期六）至五月一日（星期日）
第二條 比賽地點：明道大學排球場
第三條 比賽項目：男子團體組、女子團體組
第四條 比賽制度：主辦單位得視報名隊數調整比賽制度。
第五條 比賽抽籤：另行公告 
第六條 比賽規定： 
（1） 比賽開始時檢錄台會計時15分鐘，最晚等待15分鐘。各隊伍請提前10-20分鐘至球場檢錄，並請攜帶出賽表上之所有球員的學生證至紀錄台完成球員登錄手續。
（二） 出賽名單上之登錄球員為該場比賽之球員，隊員因傷或任何原因有需要換人，則該名替補球員必須名列在出賽名單內。
（三） 上場球員穿著之球衣必須有統一之比賽球衣及清晰背號。
（四） 比賽規則為落地得分、三戰兩勝制(先勝兩局為勝)。
（五） 採三戰兩勝制，第一、二局皆為25分，第三局15分（搶17分）
（六） 第一局比賽開始前由雙方隊長猜拳決定第一局，發球權及場地權；若需進入決勝局雙方隊長重新猜拳，任一方先得第8分即換邊繼續比賽。
（七） 裁判鳴笛後始可發球，發球員必須在8秒內完成發球；若裁判尚未鳴笛即行發球則該次發球不算，重新發球，若再次提前發球則視同發球失敗，對方得分並獲得發球權。
（八） 裁判鳴笛後，每次發球只有一次機會，已拋球而未發球（未觸碰到球）視同發球失敗，對方得分並獲得發球權。
（九） 每局比賽有二次暫停機會，時間為30秒鐘，須由教練或隊長向副審提出。 
（十） 出賽名單上有六位先發球員和六位替補名單，所有出賽人員均須在出賽名單上，沒有登錄之人員禁止上場比賽，否則取消比賽資格。
（十一） 每隊至多可有一位自由球員，自由球員的交換，不計為正常的替補次數替換次數不受限制，但必須經過一次死球後始得交換。其退場必須原球員互相交換。
（十二） 自由球員不得發球，亦不得前排起跳或前排攻擊。
（十三） 局與局之間休息時間為2分鐘。
（十四） 比賽中僅有隨隊教練和隊長可向紀錄台詢問比賽相關訊息。
第七條 比賽規則：參照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排球規則。
第八條 報名辦法：
（一） 每單位限報一隊，每隊報名人數最多以十二人為限，最少六人。 
（二） 報名費用：每隊新台幣參千元整。 
第九條 獎勵辦法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條 罰則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五條辦理。
第十一條 申訴：依照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二條 雨天備案：視當天天候情況而定，得召開臨時領隊會議，由各項目參賽單位領隊開會決議是否繼續比賽或替代方案。
第十三條 附則：
（一） 若參賽單位對競賽規程及比賽規定等各項比賽事宜有疑問，且經主辦單位解釋後，仍繼續存有疑義時，得由所參加組別之半數以上球隊隊長（不含提出疑義之參賽單位所屬球隊），連署召開臨時領隊會議。（二） 各場比賽進行時，如遇颱雨、天然災害，比賽與否須經大會及裁判裁定，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（三） 凡比賽時發生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以該場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
附註：本次比賽用球使用MOLTEN五號膠球。
